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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
,

中央领导同志指出
:

大矿要大开
,

小矿要放开
。

它 的主要精神是大矿要加大开发

强度
,

扩大生产规模
,

要鼓励乡镇
、

集体
、

个人开矿
,

要尽快地把地下的矿产资源拿出来
,

解决近期国民经济的急需
。

我们国家可说地大物博
,

矿种齐全
,

资源丰富
。

但是
,

目前我国

各种矿产品人均 占有量只有 1
.

2吨
,

少于世界上人均 3
.

5吨的水平
,

更低 于工 业化 发 达的国

家
。

由此可见
:

加快矿产开采的速度
,

大矿大开
,

小矿放开
,

是四化建设的需要
。

现在
,

我国在矿业开发上还满足不了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
。

每年都要从国外进 口相当大

数量的铁矿
,

有色金属
,

能源供需的紧张局面已经持续了十四年
。

我国的四化建设缺少
“

两

源
”
不行

:

一个是资源
,

一个是能源
。

但是
,

从突出重点来说
,

党中央把能源作为四化建设

的重点之一
。

所以
,

中央提出
“

大矿大开
,

小矿放开
”
是非常正确的

,

是个战略的方针
。

我

们应该以积极的态度
,

以实际行动来贯彻中央的方针
。

当前
, ,

小矿在我国国民经济建设中占有重要 的地位
。

1 9 8 3年乡镇集体小矿生产的煤炭达

一亿六千九百万吨
,

占全国煤炭产量的四分之一左右
; 七种有色金属的产量小于有色金属矿占

总产量的三分之一
;
乡镇集体群采的小金矿黄金产量 占全国总产量的五分之一以上

。

由此可

见
,

乡镇小矿已成为我国各类矿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
。

大中型矿山的投资大
,

建设周期长
。

目前
,

我国经济还比较落后
。

完全依靠国家的投资

来建设矿 山
,

由于资金等因素的制约
,

势必延缓建设速度
。

如果国家
、

集体
、

个人一齐上
,

既可加快建设速度
,

又可以减轻国家投资的压力
。

小矿搞好了
,

在充分 合理 地利 用资 源方

面
,

可以起到大矿起不到的作用
,

可以充分地利用大量零星
、

分散的矿点和边残块段
,

合理

地充分地利用矿产资源
。

有些大矿不能开采的或被大矿丢弃的残矿
,

小矿也可以开采
,

并取

得很好 的经济收益
。

如湖北当阳县小煤矿开采 0
.

27 ~ 0
.

4 米的极 薄煤 层
,

回采率达 到 90 %

以上 ; 山东招远的玲珑金矿北截坑 口
,

群采小矿从大矿丢弃的 残矿中
,

每年 开采 回 收黄金

六
、 一

匕千两
,

利润达到百万元以上
。

许多地区
,

在开采小矿的过程中发挥群众采矿的优势
,

变小矿为大矿
,

把原来认为没有价值的矿点变为十 分有价 值的矿山
。

这也 说明
:

中 央提出

大
、

中
、

小相结合
,

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是非常正确的
。

发展乡镇
、

集体
、

个人小矿
,

可以吸收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
。

据衡山
、

山阳
、

海城三

个县的同志反映
,

这三个县有三万八千九百多人参加矿业生产
,

每年可以创造一亿二千三百

万元的产值
,

向国家上交利税一千万元
。

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
,

活跃了农村经济
,

带动了农

村的工业
、

付业和农业的发展
,

改变了山区贫穷落后的面貌
。

根据我国矿产资源小矿多
,

大矿少的特点
,

为了尽快地发展矿物原料的生产
,

满足国民

经济日益增长的需要
,

鼓励农民开矿
,

是符合我国国情的
。

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
,

乡镇小矿

在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不少急待解决的问题
:

乡镇小矿到国营矿区生产井田范围内开采
,

干

扰大矿的正常生产
;
有的正在勘探或规划建设的一些大型矿区

,

存在着无计划开采的现象
,



影响了勘探和规划建设
; 有些小矿由于技术

、

设备比较落后
,

资源的回收率比较低
,

伤亡事

故比较多
。

对于这些问题
,

不能因为要
“

放
” ,

就可不予重视
。

也不能因为存在这些问题
,

就

动摇对
“

小矿放开
”
这一方针的信心

。

正确的态度是对问题要进行具体的分析
,

以科学的态

度
,

找出主要的原因
,

加强引导和管理
。

从各省
、

市
、

区地矿局一年多矿管工作的实践
,

特别是各市
、

县已经积累了一些小矿管

理的经验
,

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
:

第一
、

矿管工作得到了中央和省里主管部门的重视
。

具体到小矿
,

县里的领导重视是关

键
。

只要是领导同志在思想上认识到小矿的积极作用
,

认识到矿产资源保护的重要性
,

处理

好国家
、

集体
,

个人三者的关系
,

处理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
,

在积极扶持群众办矿的同时
,

加强管理
,

小矿就能够健康地发展
。

第二
、

要有县一级的矿管机构
。

小矿的管理工作
,

主要是县的矿管机构来承担
。

把县一

级矿管机构建设好
,

是搞好小矿管理基本的组织保证
。

第三
、

积极地建立地方性的矿产资源法规
。

对矿产资源的开发
,

在采用行政
,

经济手段

的同时
,

要实行法制
。

使矿管工作有法可依
,

有章可循
。

对推动矿产资源的开发管理工作
,

解决争夺资源纠纷
,

合理地利用资源
,

会起到积极的作用
。

第四
、

抓好矿山开发的统一规划
,

合理布局
。

搞好矿山开发的统一规划
,

是解决国营矿

山
、

集体或个人经营的小矿彼此之间争资源
,

以及合理开发利 用矿产 资 源必不可 少的一项

重要措施
。

第五
、

小矿开采应该履行采矿 申请登记审批手续
,

实行有证开采
。

为了保证开发矿业做

到统一规划
、

合理布局
,

开办小矿山必须执行审批制度
。

第六
、

为了使小矿逐步走向正轨
,

要科学办矿
,

应逐步建立
、

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
,

严

格执行开采技术政策
,

遵守采掘规律和操作规程
,

做好小矿山地质工作
,

查清矿产资源
,

要

选择合理的采矿方法和选矿工艺流程
,

努力提高资源回收率
,

以促进小矿稳定持续的生产
。

对于发展小矿的问题
,

部党组认为要贯彻积极扶持和加强管理的方针
。

前一阶段
,

由于

我们对于这个方针缺乏全面的理解
,

对管理考虑得多
,

对放考虑得少
。

对小矿造 成 资 源 浪

费
、

波坏的方面看的多
,

对小矿的积极作用
,

特别是对小矿也可以充分
、

合理地利用资源方

面认识不够
。

因此
,

在具体工作中
,

对扶持小矿发展做得不够主动
。

最近
,

我们总结部分省地质矿产局的经验
,

认为地矿部门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支持小矿
:

根据我们拥有的比较丰富的地质资料
,

会同有关工业部门
,

为地方发展小矿山做出规划 ; 建

立技术咨询服务小组
,

为地方各级办矿
,

提供矿产资源方面的咨询服务
,

进行技术指导
; 在

地质队积极开辟第二产业
,

组织探矿队
、

打井队或者其它一些形式
,

在有偿互利的原则下
,

为地方或者农民寻找矿产资源
; 协助地方培训地质

、

化验技术人员
,

以 适 应地 方 采矿的需

要
。

我们相信随着改革形势的发展
,

还会出现更多的支援小矿开采的形式
。

支援小矿
,

对我们来说
,

在一定意义上讲
,

是一个转向的问题
。

必 然 会 遇 到一些新问

题
,

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分析新情况
,

研究和解决新问题
。

只要我们全面
、

正确地贯彻中央的

方针
,

一定会在支援小矿发展方面开创一个新的局面
。

(地质矿产部矿产开发管理局 )


